
108年 新學期新規定 1080213修 
新政策請遵守，也希望你們提供更好的建議讓會乙好要更好 

1 良善表揚：學期行為表現良好(遲到次數在 5次以下)，期末評語自己評，

視情況給予嘉獎。 

(1) 主動參加活動(不以銷過交換) 

(2) 班務認真服務 

(3) 帶領班上爭取榮譽 

(4) 其它老師覺得「很讚」行為 

(5) 7:30 前到校者(遠道生依照規定)，請填寫於上課表中，每次月考結

算一次，敘嘉獎一次。 

2 懲處規定 

(1) 遲到：每週累計 2次(含)，記警告乙次，並不得銷過。【當週遲到需

當週銷除，否則記入警告累計，收手機】 

(2) 上課鈴聲響請回座位，未回到座位者「當日」每堂課皆需要罰站。 

(3) 遲交：請各科小老師協助。凡作業未交者，均需寫在白板，當日當

日每堂課皆需要罰站。有繳交者須告知小老師並詢問任課教師後消

除，即可免罰。【每周五前家長通知前仍未繳交仍要記錄】 

(4) 服儀：未穿校服(穿便服仍需看到校服)，戴耳環，沒收拍賣捐出去。 

(5) 打掃：未確實打掃(如：看別人掃.無理由晚掃…) 。【每週累計 1次，

每 2週累計 4次，記警告乙次】 

(6) 秩序：午修講話、聽音樂、走動.. 【同上】 

(7) 違反校規：被學校記警告，做一週值日生。 

(8) 家長通知單：當日未交，每月累計 2次，記缺點 2次。隔日仍未交，

累計加 1次。週記：當日未交，放學留下來寫，當日未交，每月累

計 2次，記缺點 2次 

(9) 其餘未規定事項，老師隨時補充，敬請同學自愛。 

3 銷過 

(1) 當日遲到，取消本週銷過機會。 

(2) 做值日生：當日班級遲到同學，優先做值日生。放學留下整理場地。 

(3) 整理廚餘回收：每日一點，可銷過。 

(4) 協助整理講桌及前方櫃子、幫助小老師收作業等通知，需要明確事

實者。 

(5) 銷過同學，請務必在教室登記表紀錄。 

(6) 已經銷過的同學，請務必將銷過單送交教官處理，每月學校針對記

過未銷者會寄雙掛號通，請務必積極銷過，也避免再次被處分。 


